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059號

原      告  林忠慶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李國正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8月7日高

市交裁字第32-BHRB3053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參佰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

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

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

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8日7時50分許，駕駛HS7-

903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在高雄市大樹區九曲

路、九曲路220巷口，因「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交通違規，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下稱舉發機關）

警員當場目睹而予以攔停舉發，填掣掌電字第BHRB30533號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原

告拒簽拒收，員警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

處理細則（以下稱道交處理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完

成送達程序，且登錄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列管。原告不服舉

發，曾於113年6月19日（應到案期限前）提出陳述，經舉發

機關查復：舉發無誤。原告仍不服，向被告申請裁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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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稱道交條例）第31條第

6項暨道交處理細則第45條等規定逕行開立裁決書，裁處原

告「罰鍰新台幣5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上述時地騎乘系爭機車時，確實有戴安全帽，且

依交通法規停等紅綠燈，並於右轉時打右側方向燈行

車，有行車錄像影片可查。回想當日原告於巷口停等紅

燈時，曾因天氣悶熱，用左手拿安全帽，右手伸入安全

帽內抓癢而已，可能因此導致警察誤會，被告予以裁

處，係屬有誤。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一）經檢視採證影片（檔案名稱:01-2024_0608_密錄器違規

時間07時53分)可見：畫面時間07:53:04-員警行駛於九

曲路上，此時原告於九曲路220巷口停等紅燈，員警見

原告未戴安全帽，故以手勢請原告靠邊停、07:53:50-

另一名員警：騎車分為兩個，一個在行進間算騎車，第

二個發動車子，就算你停在那邊發動車子，你坐在車上

在那邊等紅綠燈，那都算是、07:54:04-員警：車主是

你嗎?原告：什麼？員警：你是車主嗎？原告：對

啊！、07:54:16-原告：我有騎嗎?我家住旁邊，我停在

這邊等，員警：你在馬路上啊！原告：戴個安全帽有什

麼關係啊!...影片結束。復經檢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略

以：「…職於113年06月08日07時53分巡邏行經高雄市

大樹區九曲路與九曲路220巷口，見違規人駕駛HS7-903

號普重機車未戴安全帽於220巷口停等紅燈，而違規人

見警方巡邏經過，隨即拿起掛於車上之安全帽戴上，職

見狀上前攔查，告知於騎機車前就應戴好安全帽再上

路…」。依前揭說明，足認原告未依規定戴安全帽，顯

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8條第2項之規定，故以

「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論處，並無違誤。是原告於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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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時間、地點確有「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之違規事實，被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

  （二）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

駛人新臺幣500元罰鍰」，道交條例第31條第6項定有明

文；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8條第2項規定：「機車駕

駛人及附載座人應依下列規定配戴安全帽：一、安全帽

應為乘坐機車用之安全帽，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

格，並於帽體貼有商品檢驗標識。二、帽體及相關配件

必須齊全，並無毀損、鬆脫或變更之情事。三、配帶時

安全帽應正面朝前及位置正確，於顎下繫緊扣環，安全

帽並應適合頭形，穩固戴在頭上，不致上下左右晃動，

且不可遮蔽視線。」。

　（二）復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

張之拘束」、「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

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

之真偽。」，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前

段、第189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237

條之9、第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

之。依上開規定意旨，可知我國行政訴訟係採取職權調

查原則，其具體內涵包括事實審法院有促使案件成熟，

亦即使案件達於可為實體裁判程度之義務，以確定行政

處分之合法性及確保向行政法院尋求權利保護者能得到

有效之權利保護。在撤銷訴訟，行政機關如就行政處分

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法院自應依

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

束，縱令當事人對其主張之事實不提出證據，法院仍應

調查必要之證據，於此等訴訟，不生當事人之主觀舉證

責任分配問題，僅於行政法院對個案事實經依職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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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仍屬不明時，始生客觀舉證責任之分配。又行為人

之違規行為是否該當道交條例所定之裁罰要件事實，基

於依法行政下之行政合法及合要件性之要求，其客觀舉

證責任歸於裁罰之行政機關。如原告行為是否符合行政

法上裁罰之構成要件，經法院依職權調查結果，事實仍

陷於真偽不明者，其不利益即應歸於被告。

  （三）被告辯稱原告有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交通違規行為一節，

固據被告提出舉發通知單、三代監理系統查詢報表、原

處分及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7月11日高市警仁分交

字第11372718200號函、舉發機關113年8月18日高市警

仁分交字第11373443900號函、員警職務報告、員警值

勤影像、密錄器影像截圖4張、高雄市交通違規案件陳

述單等（本院卷第49頁至第67頁，採證光碟另置於本院

證物袋）為證，惟經本院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20分

許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勘驗結果為：「檔案名稱：01-

2024_0608_密錄器違規時間07時53分畫面時間：

2024/06/0807：52：30—07：57：3007：52：30—07：

53：03之影像與本件無涉，故自07：53：04開始勘驗。

畫面時間07：53：04，密錄器影像可見配戴該密錄器之

員警（下稱員警甲）行駛於九曲路上，員警甲前方尚有

另名員警（下稱員警乙），此時員警前方之交通號誌為

綠燈（黃框）。此時可見有一名機車騎士（紅框，下稱

騎士）於九曲路220巷口停等紅燈，該騎士因處暗影中

無法辨識有無戴安全帽。07：53：05此時員警前方之交

通號誌轉為黃燈（黃框）。07：53：06—07：53：07此

時可見騎士停在路口，兩手握住機車手把，員警甲、乙

則略減速靠右。07：53：08—07：53：14此時員警前方

之交通號誌轉為紅燈，員警甲、乙向前直行一小段後，

靠右邊停下，接著員警乙以手勢請騎士靠邊停，此時並

可見騎士有戴安全帽。07：53：15—07：53：37員警

甲、乙向左迴轉、靠近騎士後停下，員警乙並與騎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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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此時可見騎士所騎之機車車牌號碼為000-000號。

07：53：38員警甲指示騎士停到路旁。07：53：39—

07：57：30員警甲、乙及騎士均停到路旁、下車，接著

三人持續對話至影片結束。（圖1-12）」，此有本院當

日調查證據筆錄(本院卷第89頁至第94頁)、影像譯文以

及影像截圖(本院卷第75頁至第84頁)等在卷可稽。

　（四）本院綜合上開勘驗結果及前開事證認為，雖員警職務報

告稱警方巡邏時看見原告當時確實有駕駛系爭機車行駛

於道路上之事實，也確實有看見原告於九曲路220巷口

見警即拿起安全帽戴上之經過等語，然查：

　　　⒈自採證影像可見，因當時員警距離原告甚遠，且原告位

於暗影處，故無從自該影像中辨識原告究竟有無戴安全

帽。

　　　⒉原告確實居住○○路000巷00號，其於系爭影片中向員

警表示其甫出住家，故停在路旁戴安全帽（後開庭原告

改稱均有戴安全帽，僅係伸手抓癢）等情，尚屬相符，

堪信為真。

　　　⒊勘驗筆錄及影像譯文均顯示，員警於攔停取締過程中提

到:「...我只是跟你講說，我看到你停在那邊，我知道

你停下來，但是那時候沒有戴安全帽，我知道你有戴安

全帽，我查一下，勸導你一下」等語，卻又提到「我有

說你違規嗎？」、「你是不是有騎出來，你老老實實

講。」、「我沒有說你有問題啊，但是我只是跟你講，

你是不是有騎出來？」、「你從你家裡騎出來是不

是？」等語，顯係因原告提到「我騎哪?我在那巷口裡

面，我家住旁邊，我戴進來，有甚麼問題?」所致而一

再追問原告是否從家裡騎出來，足認員警無法確認原告

住家在220巷旁之位置是否靠近路口，以及原告在家門

前跨坐系爭機車未戴安全帽時，是否尚在家門前?或已

騎出路邊抵達220巷路邊或路口，始一再追問原告有沒

有從家裡騎出來?此外，員警一方面聲稱未說原告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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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一方面又聲稱見到原告在220巷路口未戴安全帽，

所述前後矛盾。又原告在路口曾二手調整安全帽用以搔

癢頭部，係屬一般機車駕駛人停等紅燈時可能之舉措，

則舉發員警二人見到原告上開舉措，因而誤認原告未頭

戴安全帽，但又未十分肯認而質疑原告是否從家裡騎出

來已如前述，可見員警製作之職務報告雖載明目睹原告

未頭戴安全帽即騎上道路，於路口將掛在機車前安全帽

取下戴在頭上之旨，然此與員警於系爭影片質問原告之

對話內容有間，足認系爭影片所示之員警與原告之對話

內容，亦未能佐證員警職務報告上開意旨屬實，從而，

原告是否確有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之行為，尚

有合理懷疑。

　　　⒋被告對原告是否確有違規行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資證

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由被告負擔敗訴之不利益風險。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明，兩造其餘之陳述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用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爰確定第一

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

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98條第1項本文，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法  官  吳文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

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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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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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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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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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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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059號
原      告  林忠慶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李國正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8月7日高市交裁字第32-BHRB3053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8日7時50分許，駕駛HS7-903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在高雄市大樹區九曲路、九曲路220巷口，因「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交通違規，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警員當場目睹而予以攔停舉發，填掣掌電字第BHRB3053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原告拒簽拒收，員警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以下稱道交處理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完成送達程序，且登錄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列管。原告不服舉發，曾於113年6月19日（應到案期限前）提出陳述，經舉發機關查復：舉發無誤。原告仍不服，向被告申請裁決，被告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稱道交條例）第31條第6項暨道交處理細則第45條等規定逕行開立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台幣5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上述時地騎乘系爭機車時，確實有戴安全帽，且依交通法規停等紅綠燈，並於右轉時打右側方向燈行車，有行車錄像影片可查。回想當日原告於巷口停等紅燈時，曾因天氣悶熱，用左手拿安全帽，右手伸入安全帽內抓癢而已，可能因此導致警察誤會，被告予以裁處，係屬有誤。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一）經檢視採證影片（檔案名稱:01-2024_0608_密錄器違規時間07時53分)可見：畫面時間07:53:04-員警行駛於九曲路上，此時原告於九曲路220巷口停等紅燈，員警見原告未戴安全帽，故以手勢請原告靠邊停、07:53:50-另一名員警：騎車分為兩個，一個在行進間算騎車，第二個發動車子，就算你停在那邊發動車子，你坐在車上在那邊等紅綠燈，那都算是、07:54:04-員警：車主是你嗎?原告：什麼？員警：你是車主嗎？原告：對啊！、07:54:16-原告：我有騎嗎?我家住旁邊，我停在這邊等，員警：你在馬路上啊！原告：戴個安全帽有什麼關係啊!...影片結束。復經檢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略以：「…職於113年06月08日07時53分巡邏行經高雄市大樹區九曲路與九曲路220巷口，見違規人駕駛HS7-903號普重機車未戴安全帽於220巷口停等紅燈，而違規人見警方巡邏經過，隨即拿起掛於車上之安全帽戴上，職見狀上前攔查，告知於騎機車前就應戴好安全帽再上路…」。依前揭說明，足認原告未依規定戴安全帽，顯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8條第2項之規定，故以「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論處，並無違誤。是原告於前揭違規時間、地點確有「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之違規事實，被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
  （二）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500元罰鍰」，道交條例第31條第6項定有明文；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8條第2項規定：「機車駕駛人及附載座人應依下列規定配戴安全帽：一、安全帽應為乘坐機車用之安全帽，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並於帽體貼有商品檢驗標識。二、帽體及相關配件必須齊全，並無毀損、鬆脫或變更之情事。三、配帶時安全帽應正面朝前及位置正確，於顎下繫緊扣環，安全帽並應適合頭形，穩固戴在頭上，不致上下左右晃動，且不可遮蔽視線。」。
　（二）復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前段、第189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237條之9、第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依上開規定意旨，可知我國行政訴訟係採取職權調查原則，其具體內涵包括事實審法院有促使案件成熟，亦即使案件達於可為實體裁判程度之義務，以確定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及確保向行政法院尋求權利保護者能得到有效之權利保護。在撤銷訴訟，行政機關如就行政處分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法院自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縱令當事人對其主張之事實不提出證據，法院仍應調查必要之證據，於此等訴訟，不生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僅於行政法院對個案事實經依職權調查結果仍屬不明時，始生客觀舉證責任之分配。又行為人之違規行為是否該當道交條例所定之裁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下之行政合法及合要件性之要求，其客觀舉證責任歸於裁罰之行政機關。如原告行為是否符合行政法上裁罰之構成要件，經法院依職權調查結果，事實仍陷於真偽不明者，其不利益即應歸於被告。
  （三）被告辯稱原告有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交通違規行為一節，固據被告提出舉發通知單、三代監理系統查詢報表、原處分及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7月11日高市警仁分交字第11372718200號函、舉發機關113年8月18日高市警仁分交字第11373443900號函、員警職務報告、員警值勤影像、密錄器影像截圖4張、高雄市交通違規案件陳述單等（本院卷第49頁至第67頁，採證光碟另置於本院證物袋）為證，惟經本院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20分許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勘驗結果為：「檔案名稱：01-2024_0608_密錄器違規時間07時53分畫面時間：2024/06/0807：52：30—07：57：3007：52：30—07：53：03之影像與本件無涉，故自07：53：04開始勘驗。畫面時間07：53：04，密錄器影像可見配戴該密錄器之員警（下稱員警甲）行駛於九曲路上，員警甲前方尚有另名員警（下稱員警乙），此時員警前方之交通號誌為綠燈（黃框）。此時可見有一名機車騎士（紅框，下稱騎士）於九曲路220巷口停等紅燈，該騎士因處暗影中無法辨識有無戴安全帽。07：53：05此時員警前方之交通號誌轉為黃燈（黃框）。07：53：06—07：53：07此時可見騎士停在路口，兩手握住機車手把，員警甲、乙則略減速靠右。07：53：08—07：53：14此時員警前方之交通號誌轉為紅燈，員警甲、乙向前直行一小段後，靠右邊停下，接著員警乙以手勢請騎士靠邊停，此時並可見騎士有戴安全帽。07：53：15—07：53：37員警甲、乙向左迴轉、靠近騎士後停下，員警乙並與騎士對話，此時可見騎士所騎之機車車牌號碼為000-000號。07：53：38員警甲指示騎士停到路旁。07：53：39—07：57：30員警甲、乙及騎士均停到路旁、下車，接著三人持續對話至影片結束。（圖1-12）」，此有本院當日調查證據筆錄(本院卷第89頁至第94頁)、影像譯文以及影像截圖(本院卷第75頁至第84頁)等在卷可稽。
　（四）本院綜合上開勘驗結果及前開事證認為，雖員警職務報告稱警方巡邏時看見原告當時確實有駕駛系爭機車行駛於道路上之事實，也確實有看見原告於九曲路220巷口見警即拿起安全帽戴上之經過等語，然查：
　　　⒈自採證影像可見，因當時員警距離原告甚遠，且原告位於暗影處，故無從自該影像中辨識原告究竟有無戴安全帽。
　　　⒉原告確實居住○○路000巷00號，其於系爭影片中向員警表示其甫出住家，故停在路旁戴安全帽（後開庭原告改稱均有戴安全帽，僅係伸手抓癢）等情，尚屬相符，堪信為真。
　　　⒊勘驗筆錄及影像譯文均顯示，員警於攔停取締過程中提到:「...我只是跟你講說，我看到你停在那邊，我知道你停下來，但是那時候沒有戴安全帽，我知道你有戴安全帽，我查一下，勸導你一下」等語，卻又提到「我有說你違規嗎？」、「你是不是有騎出來，你老老實實講。」、「我沒有說你有問題啊，但是我只是跟你講，你是不是有騎出來？」、「你從你家裡騎出來是不是？」等語，顯係因原告提到「我騎哪?我在那巷口裡面，我家住旁邊，我戴進來，有甚麼問題?」所致而一再追問原告是否從家裡騎出來，足認員警無法確認原告住家在220巷旁之位置是否靠近路口，以及原告在家門前跨坐系爭機車未戴安全帽時，是否尚在家門前?或已騎出路邊抵達220巷路邊或路口，始一再追問原告有沒有從家裡騎出來?此外，員警一方面聲稱未說原告有違規，一方面又聲稱見到原告在220巷路口未戴安全帽，所述前後矛盾。又原告在路口曾二手調整安全帽用以搔癢頭部，係屬一般機車駕駛人停等紅燈時可能之舉措，則舉發員警二人見到原告上開舉措，因而誤認原告未頭戴安全帽，但又未十分肯認而質疑原告是否從家裡騎出來已如前述，可見員警製作之職務報告雖載明目睹原告未頭戴安全帽即騎上道路，於路口將掛在機車前安全帽取下戴在頭上之旨，然此與員警於系爭影片質問原告之對話內容有間，足認系爭影片所示之員警與原告之對話內容，亦未能佐證員警職務報告上開意旨屬實，從而，原告是否確有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之行為，尚有合理懷疑。
　　　⒋被告對原告是否確有違規行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資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由被告負擔敗訴之不利益風險。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明，兩造其餘之陳述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用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98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法  官  吳文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嬿如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059號
原      告  林忠慶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李國正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8月7日高
市交裁字第32-BHRB3053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參佰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
    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
    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
    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8日7時50分許，駕駛HS7-90
    3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在高雄市大樹區九曲路
    、九曲路220巷口，因「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交
    通違規，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警
    員當場目睹而予以攔停舉發，填掣掌電字第BHRB30533號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原告
    拒簽拒收，員警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理細則（以下稱道交處理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完成
    送達程序，且登錄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列管。原告不服舉發，
    曾於113年6月19日（應到案期限前）提出陳述，經舉發機關
    查復：舉發無誤。原告仍不服，向被告申請裁決，被告遂依
    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稱道交條例）第31條第6項
    暨道交處理細則第45條等規定逕行開立裁決書，裁處原告「
    罰鍰新台幣5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上述時地騎乘系爭機車時，確實有戴安全帽，且
        依交通法規停等紅綠燈，並於右轉時打右側方向燈行車
        ，有行車錄像影片可查。回想當日原告於巷口停等紅燈
        時，曾因天氣悶熱，用左手拿安全帽，右手伸入安全帽
        內抓癢而已，可能因此導致警察誤會，被告予以裁處，
        係屬有誤。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一）經檢視採證影片（檔案名稱:01-2024_0608_密錄器違規
        時間07時53分)可見：畫面時間07:53:04-員警行駛於九
        曲路上，此時原告於九曲路220巷口停等紅燈，員警見
        原告未戴安全帽，故以手勢請原告靠邊停、07:53:50-
        另一名員警：騎車分為兩個，一個在行進間算騎車，第
        二個發動車子，就算你停在那邊發動車子，你坐在車上
        在那邊等紅綠燈，那都算是、07:54:04-員警：車主是
        你嗎?原告：什麼？員警：你是車主嗎？原告：對啊！
        、07:54:16-原告：我有騎嗎?我家住旁邊，我停在這邊
        等，員警：你在馬路上啊！原告：戴個安全帽有什麼關
        係啊!...影片結束。復經檢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略以：
        「…職於113年06月08日07時53分巡邏行經高雄市大樹區
        九曲路與九曲路220巷口，見違規人駕駛HS7-903號普重
        機車未戴安全帽於220巷口停等紅燈，而違規人見警方
        巡邏經過，隨即拿起掛於車上之安全帽戴上，職見狀上
        前攔查，告知於騎機車前就應戴好安全帽再上路…」。
        依前揭說明，足認原告未依規定戴安全帽，顯已違反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8條第2項之規定，故以「未依規定
        戴安全帽」論處，並無違誤。是原告於前揭違規時間、
        地點確有「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之違規事實
        ，被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
  （二）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
        駛人新臺幣500元罰鍰」，道交條例第31條第6項定有明
        文；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8條第2項規定：「機車駕
        駛人及附載座人應依下列規定配戴安全帽：一、安全帽
        應為乘坐機車用之安全帽，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
        格，並於帽體貼有商品檢驗標識。二、帽體及相關配件
        必須齊全，並無毀損、鬆脫或變更之情事。三、配帶時
        安全帽應正面朝前及位置正確，於顎下繫緊扣環，安全
        帽並應適合頭形，穩固戴在頭上，不致上下左右晃動，
        且不可遮蔽視線。」。
　（二）復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
        張之拘束」、「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
        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
        之真偽。」，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前段
        、第189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237條
        之9、第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
        依上開規定意旨，可知我國行政訴訟係採取職權調查原
        則，其具體內涵包括事實審法院有促使案件成熟，亦即
        使案件達於可為實體裁判程度之義務，以確定行政處分
        之合法性及確保向行政法院尋求權利保護者能得到有效
        之權利保護。在撤銷訴訟，行政機關如就行政處分要件
        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法院自應依職權
        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縱令當事人對其主張之事實不提出證據，法院仍應調查
        必要之證據，於此等訴訟，不生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
        分配問題，僅於行政法院對個案事實經依職權調查結果
        仍屬不明時，始生客觀舉證責任之分配。又行為人之違
        規行為是否該當道交條例所定之裁罰要件事實，基於依
        法行政下之行政合法及合要件性之要求，其客觀舉證責
        任歸於裁罰之行政機關。如原告行為是否符合行政法上
        裁罰之構成要件，經法院依職權調查結果，事實仍陷於
        真偽不明者，其不利益即應歸於被告。
  （三）被告辯稱原告有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交通違規行為一節，
        固據被告提出舉發通知單、三代監理系統查詢報表、原
        處分及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7月11日高市警仁分交
        字第11372718200號函、舉發機關113年8月18日高市警
        仁分交字第11373443900號函、員警職務報告、員警值
        勤影像、密錄器影像截圖4張、高雄市交通違規案件陳
        述單等（本院卷第49頁至第67頁，採證光碟另置於本院
        證物袋）為證，惟經本院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20分
        許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勘驗結果為：「檔案名稱：01-2
        024_0608_密錄器違規時間07時53分畫面時間：2024/06
        /0807：52：30—07：57：3007：52：30—07：53：03之
        影像與本件無涉，故自07：53：04開始勘驗。畫面時間
        07：53：04，密錄器影像可見配戴該密錄器之員警（下
        稱員警甲）行駛於九曲路上，員警甲前方尚有另名員警
        （下稱員警乙），此時員警前方之交通號誌為綠燈（黃
        框）。此時可見有一名機車騎士（紅框，下稱騎士）於
        九曲路220巷口停等紅燈，該騎士因處暗影中無法辨識
        有無戴安全帽。07：53：05此時員警前方之交通號誌轉
        為黃燈（黃框）。07：53：06—07：53：07此時可見騎
        士停在路口，兩手握住機車手把，員警甲、乙則略減速
        靠右。07：53：08—07：53：14此時員警前方之交通號
        誌轉為紅燈，員警甲、乙向前直行一小段後，靠右邊停
        下，接著員警乙以手勢請騎士靠邊停，此時並可見騎士
        有戴安全帽。07：53：15—07：53：37員警甲、乙向左
        迴轉、靠近騎士後停下，員警乙並與騎士對話，此時可
        見騎士所騎之機車車牌號碼為000-000號。07：53：38
        員警甲指示騎士停到路旁。07：53：39—07：57：30員
        警甲、乙及騎士均停到路旁、下車，接著三人持續對話
        至影片結束。（圖1-12）」，此有本院當日調查證據筆
        錄(本院卷第89頁至第94頁)、影像譯文以及影像截圖(
        本院卷第75頁至第84頁)等在卷可稽。
　（四）本院綜合上開勘驗結果及前開事證認為，雖員警職務報
        告稱警方巡邏時看見原告當時確實有駕駛系爭機車行駛
        於道路上之事實，也確實有看見原告於九曲路220巷口
        見警即拿起安全帽戴上之經過等語，然查：
　　　⒈自採證影像可見，因當時員警距離原告甚遠，且原告位
        於暗影處，故無從自該影像中辨識原告究竟有無戴安全
        帽。
　　　⒉原告確實居住○○路000巷00號，其於系爭影片中向員警表
        示其甫出住家，故停在路旁戴安全帽（後開庭原告改稱
        均有戴安全帽，僅係伸手抓癢）等情，尚屬相符，堪信
        為真。
　　　⒊勘驗筆錄及影像譯文均顯示，員警於攔停取締過程中提
        到:「...我只是跟你講說，我看到你停在那邊，我知道
        你停下來，但是那時候沒有戴安全帽，我知道你有戴安
        全帽，我查一下，勸導你一下」等語，卻又提到「我有
        說你違規嗎？」、「你是不是有騎出來，你老老實實講
        。」、「我沒有說你有問題啊，但是我只是跟你講，你
        是不是有騎出來？」、「你從你家裡騎出來是不是？」
        等語，顯係因原告提到「我騎哪?我在那巷口裡面，我
        家住旁邊，我戴進來，有甚麼問題?」所致而一再追問
        原告是否從家裡騎出來，足認員警無法確認原告住家在
        220巷旁之位置是否靠近路口，以及原告在家門前跨坐
        系爭機車未戴安全帽時，是否尚在家門前?或已騎出路
        邊抵達220巷路邊或路口，始一再追問原告有沒有從家
        裡騎出來?此外，員警一方面聲稱未說原告有違規，一
        方面又聲稱見到原告在220巷路口未戴安全帽，所述前
        後矛盾。又原告在路口曾二手調整安全帽用以搔癢頭部
        ，係屬一般機車駕駛人停等紅燈時可能之舉措，則舉發
        員警二人見到原告上開舉措，因而誤認原告未頭戴安全
        帽，但又未十分肯認而質疑原告是否從家裡騎出來已如
        前述，可見員警製作之職務報告雖載明目睹原告未頭戴
        安全帽即騎上道路，於路口將掛在機車前安全帽取下戴
        在頭上之旨，然此與員警於系爭影片質問原告之對話內
        容有間，足認系爭影片所示之員警與原告之對話內容，
        亦未能佐證員警職務報告上開意旨屬實，從而，原告是
        否確有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之行為，尚有合理
        懷疑。
　　　⒋被告對原告是否確有違規行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資證
        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由被告負擔敗訴之不利益風險。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明，兩造其餘之陳述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用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爰確定第一
    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
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98條第1項本文，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法  官  吳文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
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
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嬿如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059號
原      告  林忠慶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被      告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張淑娟    
訴訟代理人  李國正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8月7日高市交裁字第32-BHRB3053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佰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8日7時50分許，駕駛HS7-903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在高雄市大樹區九曲路、九曲路220巷口，因「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交通違規，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警員當場目睹而予以攔停舉發，填掣掌電字第BHRB3053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原告拒簽拒收，員警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以下稱道交處理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完成送達程序，且登錄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列管。原告不服舉發，曾於113年6月19日（應到案期限前）提出陳述，經舉發機關查復：舉發無誤。原告仍不服，向被告申請裁決，被告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稱道交條例）第31條第6項暨道交處理細則第45條等規定逕行開立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台幣5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上述時地騎乘系爭機車時，確實有戴安全帽，且依交通法規停等紅綠燈，並於右轉時打右側方向燈行車，有行車錄像影片可查。回想當日原告於巷口停等紅燈時，曾因天氣悶熱，用左手拿安全帽，右手伸入安全帽內抓癢而已，可能因此導致警察誤會，被告予以裁處，係屬有誤。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一）經檢視採證影片（檔案名稱:01-2024_0608_密錄器違規時間07時53分)可見：畫面時間07:53:04-員警行駛於九曲路上，此時原告於九曲路220巷口停等紅燈，員警見原告未戴安全帽，故以手勢請原告靠邊停、07:53:50-另一名員警：騎車分為兩個，一個在行進間算騎車，第二個發動車子，就算你停在那邊發動車子，你坐在車上在那邊等紅綠燈，那都算是、07:54:04-員警：車主是你嗎?原告：什麼？員警：你是車主嗎？原告：對啊！、07:54:16-原告：我有騎嗎?我家住旁邊，我停在這邊等，員警：你在馬路上啊！原告：戴個安全帽有什麼關係啊!...影片結束。復經檢視舉發員警職務報告略以：「…職於113年06月08日07時53分巡邏行經高雄市大樹區九曲路與九曲路220巷口，見違規人駕駛HS7-903號普重機車未戴安全帽於220巷口停等紅燈，而違規人見警方巡邏經過，隨即拿起掛於車上之安全帽戴上，職見狀上前攔查，告知於騎機車前就應戴好安全帽再上路…」。依前揭說明，足認原告未依規定戴安全帽，顯已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8條第2項之規定，故以「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論處，並無違誤。是原告於前揭違規時間、地點確有「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之違規事實，被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
  （二）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500元罰鍰」，道交條例第31條第6項定有明文；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8條第2項規定：「機車駕駛人及附載座人應依下列規定配戴安全帽：一、安全帽應為乘坐機車用之安全帽，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並於帽體貼有商品檢驗標識。二、帽體及相關配件必須齊全，並無毀損、鬆脫或變更之情事。三、配帶時安全帽應正面朝前及位置正確，於顎下繫緊扣環，安全帽並應適合頭形，穩固戴在頭上，不致上下左右晃動，且不可遮蔽視線。」。
　（二）復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前段、第189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237條之9、第236條規定，上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準用之。依上開規定意旨，可知我國行政訴訟係採取職權調查原則，其具體內涵包括事實審法院有促使案件成熟，亦即使案件達於可為實體裁判程度之義務，以確定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及確保向行政法院尋求權利保護者能得到有效之權利保護。在撤銷訴訟，行政機關如就行政處分要件事實之主要事證已予調查認定，事實審法院自應依職權查明為裁判基礎之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縱令當事人對其主張之事實不提出證據，法院仍應調查必要之證據，於此等訴訟，不生當事人之主觀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僅於行政法院對個案事實經依職權調查結果仍屬不明時，始生客觀舉證責任之分配。又行為人之違規行為是否該當道交條例所定之裁罰要件事實，基於依法行政下之行政合法及合要件性之要求，其客觀舉證責任歸於裁罰之行政機關。如原告行為是否符合行政法上裁罰之構成要件，經法院依職權調查結果，事實仍陷於真偽不明者，其不利益即應歸於被告。
  （三）被告辯稱原告有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交通違規行為一節，固據被告提出舉發通知單、三代監理系統查詢報表、原處分及送達證書、舉發機關113年7月11日高市警仁分交字第11372718200號函、舉發機關113年8月18日高市警仁分交字第11373443900號函、員警職務報告、員警值勤影像、密錄器影像截圖4張、高雄市交通違規案件陳述單等（本院卷第49頁至第67頁，採證光碟另置於本院證物袋）為證，惟經本院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3時20分許當庭勘驗採證光碟，勘驗結果為：「檔案名稱：01-2024_0608_密錄器違規時間07時53分畫面時間：2024/06/0807：52：30—07：57：3007：52：30—07：53：03之影像與本件無涉，故自07：53：04開始勘驗。畫面時間07：53：04，密錄器影像可見配戴該密錄器之員警（下稱員警甲）行駛於九曲路上，員警甲前方尚有另名員警（下稱員警乙），此時員警前方之交通號誌為綠燈（黃框）。此時可見有一名機車騎士（紅框，下稱騎士）於九曲路220巷口停等紅燈，該騎士因處暗影中無法辨識有無戴安全帽。07：53：05此時員警前方之交通號誌轉為黃燈（黃框）。07：53：06—07：53：07此時可見騎士停在路口，兩手握住機車手把，員警甲、乙則略減速靠右。07：53：08—07：53：14此時員警前方之交通號誌轉為紅燈，員警甲、乙向前直行一小段後，靠右邊停下，接著員警乙以手勢請騎士靠邊停，此時並可見騎士有戴安全帽。07：53：15—07：53：37員警甲、乙向左迴轉、靠近騎士後停下，員警乙並與騎士對話，此時可見騎士所騎之機車車牌號碼為000-000號。07：53：38員警甲指示騎士停到路旁。07：53：39—07：57：30員警甲、乙及騎士均停到路旁、下車，接著三人持續對話至影片結束。（圖1-12）」，此有本院當日調查證據筆錄(本院卷第89頁至第94頁)、影像譯文以及影像截圖(本院卷第75頁至第84頁)等在卷可稽。
　（四）本院綜合上開勘驗結果及前開事證認為，雖員警職務報告稱警方巡邏時看見原告當時確實有駕駛系爭機車行駛於道路上之事實，也確實有看見原告於九曲路220巷口見警即拿起安全帽戴上之經過等語，然查：
　　　⒈自採證影像可見，因當時員警距離原告甚遠，且原告位於暗影處，故無從自該影像中辨識原告究竟有無戴安全帽。
　　　⒉原告確實居住○○路000巷00號，其於系爭影片中向員警表示其甫出住家，故停在路旁戴安全帽（後開庭原告改稱均有戴安全帽，僅係伸手抓癢）等情，尚屬相符，堪信為真。
　　　⒊勘驗筆錄及影像譯文均顯示，員警於攔停取締過程中提到:「...我只是跟你講說，我看到你停在那邊，我知道你停下來，但是那時候沒有戴安全帽，我知道你有戴安全帽，我查一下，勸導你一下」等語，卻又提到「我有說你違規嗎？」、「你是不是有騎出來，你老老實實講。」、「我沒有說你有問題啊，但是我只是跟你講，你是不是有騎出來？」、「你從你家裡騎出來是不是？」等語，顯係因原告提到「我騎哪?我在那巷口裡面，我家住旁邊，我戴進來，有甚麼問題?」所致而一再追問原告是否從家裡騎出來，足認員警無法確認原告住家在220巷旁之位置是否靠近路口，以及原告在家門前跨坐系爭機車未戴安全帽時，是否尚在家門前?或已騎出路邊抵達220巷路邊或路口，始一再追問原告有沒有從家裡騎出來?此外，員警一方面聲稱未說原告有違規，一方面又聲稱見到原告在220巷路口未戴安全帽，所述前後矛盾。又原告在路口曾二手調整安全帽用以搔癢頭部，係屬一般機車駕駛人停等紅燈時可能之舉措，則舉發員警二人見到原告上開舉措，因而誤認原告未頭戴安全帽，但又未十分肯認而質疑原告是否從家裡騎出來已如前述，可見員警製作之職務報告雖載明目睹原告未頭戴安全帽即騎上道路，於路口將掛在機車前安全帽取下戴在頭上之旨，然此與員警於系爭影片質問原告之對話內容有間，足認系爭影片所示之員警與原告之對話內容，亦未能佐證員警職務報告上開意旨屬實，從而，原告是否確有機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之行為，尚有合理懷疑。
　　　⒋被告對原告是否確有違規行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資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由被告負擔敗訴之不利益風險。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明，兩造其餘之陳述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
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用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第237條之8第1項、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98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法  官  吳文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嬿如 






